附件2

关于起草《公安机关反有组织犯罪工作规定
（征求意见稿）》的说明

一、起草必要性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于2021年12月24日表决通过了《反有组织犯罪法》，自2022年5月1日起施行。《反有组织犯罪法》把中央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和专项斗争成功经验上升为国家法律，建立了一整套包括打击与预防、实体与程序、权力与责任的制度机制。公安机关在反有组织犯罪工作中承担着重要职责任务，但公安机关反有组织犯罪相关规定仍比较分散，未作系统化总结规范，对《反有组织犯罪法》首次规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个人财产及日常活动报告制度等，亟需以规章形式制定“国家有关规定”作为执法依据。为贯彻落实好《反有组织犯罪法》，逐步构建公安机关反有组织犯罪法律制度体系，衔接细化《反有组织犯罪法》有关制度机制，公安部在充分调研论证基础上起草了《公安机关反有组织犯罪工作规定（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工作规定（稿）》）。
二、主要内容
《工作规定（稿）》共10章75条，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的内容：
（一）系统归纳公安机关反有组织犯罪工作职责和基本原则。《工作规定（稿）》第二条至第六条对公安机关在反有组织犯罪工作中职责任务及工作原则作了明确，有利于统一各级公安机关的认识，全面充分履行反有组织犯罪工作职责。
[bookmark: _GoBack]（二）衔接落地公安机关预防和治理有组织犯罪工作机制。《工作规定（稿）》第二章对公安机关预防和治理有组织犯罪工作职责和程序作了细化，衔接《反有组织犯罪法》新设立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报告个人财产及日常活动制度，以及公安提示函、“三个重点”等9项扫黑除恶斗争经验上升为法律的工作机制。
（三）明确了公安机关核查有组织犯罪线索的法律地位和具体程序。根据《反有组织犯罪法》“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的委任性规定，《工作规定（稿）》第三章对有组织犯罪线索分级分类、核查启动、调查措施、调查结论及线索核查与受立案的关系等作了规定，明确了有组织犯罪线索核查的程序意义。
（四）明确了公安机关办理有组织犯罪案件的一般规定和特殊要求。在重申公安机关办理有组织犯罪案件“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等一般规定的同时，《工作规定（稿）》对严格掌握有组织犯罪的组织者、领导者和骨干成员取保候审、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运用等10项特殊要求作了细化。
（五）强化公安机关反有组织犯罪“打财断血”“打伞破网”工作机制。《工作规定（稿）》细化了公安机关全面调查有组织犯罪涉案财产的要求，增加了涉案财产托管、代管机制，明确了公安机关在“打伞破网”工作中全面深挖国家工作人员涉有组织犯罪的职责要求，固化了线索移送、案件会商通报等工作机制。
（六）明确《反有组织犯罪法》新设定行政处罚的实施以及其他有关内容。《工作规定（稿）》明确了公安机关实施《反有组织犯罪法》新设定行政处罚的管辖，此外还对涉不实举报的公安民警的保护、国际合作、队伍建设、物质保障、证人保护等其他有关内容作了细化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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